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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提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或“本次会议”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12月29日（星期五）下午

2：3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2月29日上

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甘肃省兰州市庆阳路219号金运大厦22层本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世江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5人，代表股份50,132,8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26.987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 代表股份43,441,87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38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6,690,99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018％。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代表股份10,185,9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8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3,510,6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89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人，代表股份6,675,2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934％。

3、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广东尚玖律师事务所符晓渊律师和张君林律师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如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如

下：

（一）非累积投票提案（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第十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提案1.00�《选举杨世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42,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227％；反对59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7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057％；反对59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9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杨世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提案2.00�《选举王冬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42,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227％；反对48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9758％；弃权1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7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057％；反对48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027％；弃权1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9916％。

表决结果：通过，王冬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提案3.00�《选举杨智杰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643,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42％；反对48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97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96,7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973％；反对48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杨智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提案4.00�《选举毛宏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891,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95％；反对13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91％；弃权1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45,0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350％；反对139,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35％；弃权1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9916％。

表决结果：通过，毛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提案5.00�《选举高连山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42,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227％；反对48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9758％；弃权1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7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057％；反对48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027％；弃权1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9916％。

表决结果：通过，高连山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提案6.00�《选举呼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643,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42％；反对48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97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96,7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973％；反对48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呼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提案7.00�《选举杨泽富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42,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227％；反对59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7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057％；反对59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9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杨泽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监事。

提案8.00�《选举何贵锁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42,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227％；反对48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9758％；弃权1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7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057％；反对48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027％；弃权1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9916％。

表决结果：通过，何贵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监事。

（二）累积投票提案（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提案9.00�《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01选举周一虹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的股份数为49,485,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84％。

表决结果：周一虹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02选举刘志军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的股份数为49,485,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84％。

表决结果：刘志军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03选举李孔攀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的股份数为49,485,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84％。

表决结果：李孔攀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当选董事、监事的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三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尚玖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符晓渊 张君林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

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尚玖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尚玖律意字（2023）第005号）；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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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

或“本次会议” ）通知于2023年12月22日以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 会议于2023年12月29日下午4：30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219号金运大厦22层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4、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杨世江董事主持。

5、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杨世江董事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

（1）战略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分别为：杨世江、呼星、毛宏、周一虹、刘志军，其中周一虹、刘志军

为独立董事。 战略委员会委员一致选举杨世江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分别为：杨世江、周一虹、李孔攀，其中周一虹、李孔攀为独立董

事。 提名委员会委员一致选举李孔攀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分别为：毛宏、周一虹、刘志军，其中周一虹、刘志军为独立

董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一致选举刘志军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4）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分别为：杨世江、周一虹、刘志军，其中周一虹、刘志军为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委员一致选举周一虹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聘任呼星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

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继续聘任毛宏先生担任行政和人力

资源总监，继续聘任高连山先生担任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继续聘任呼星先生担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聘任刘迎枝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人员的简历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临）-32）。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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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 或

“本次会议” ）通知于2023年12月22日以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3年12月29日下午4：30

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219号金运大厦22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5

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钱梅花监事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钱梅花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钱梅花女士简历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临）-32）。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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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29日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和第十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及证券事务代表；召开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监事会主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成员如下：

（1）非独立董事：杨世江先生、王冬先生、杨智杰先生、呼星先生、毛宏先生、高连山先生，其中杨世江

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2）独立董事：周一虹先生、刘志军女士、李孔攀先生。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为自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上述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2、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战略委员会委员：杨世江、呼星、毛宏、周一虹、李孔攀，主任委员（召集人）：杨世江。

（2）提名委员会委员：杨世江、周一虹、李孔攀，主任委员（召集人）：李孔攀。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毛宏、周一虹、刘志军，其中周一虹、刘志军，主任委员（召集人）：刘志

军。

（4）审计委员会委员：杨世江、周一虹、刘志军，主任委员（召集人）：周一虹。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自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其中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

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二、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3名，股东代表监事2名，具体成员如下：

1、股东代表监事：杨泽富先生、何贵锁先生。

2、职工代表监事：钱梅花女士、齐金忠先生、郭永超先生，公司已于2023年12月8日召开职工大会，选

举钱梅花女士、齐金忠先生和郭永超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其中钱梅花女士为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任期为自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第十二届监事

会成员未曾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监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上述监事

会成员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呼星先生

2、行政和人力资源总监：毛宏先生

3、财务总监：高连山先生

4、证券事务代表：刘迎枝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以及证券事

务代表任职资格。董事会秘书呼星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刘迎枝女士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呼星 刘迎枝

联系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219号金运大厦22层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219号金运大厦22层

电话 0931-8449039 0931-8449039

传真 0931-8449005 0931-8449005

邮编 730030 730030

电子信箱 huxing99yan@163.com LanZhou000929@163.com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1、非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牛东继先生、魏福新先生、徐敬瑜

先生在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也不担任公司其他

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牛东继先生、魏福新先生、徐敬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2、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培根先生、贾洪文先生在第十一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 也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李培根先生、贾洪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3、监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黄忠先生在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后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但仍担任公司审计部部长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黄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而离任的董事、监事在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公司《关于选举钱梅花等三位同志为职工代表出任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监事的函》。

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

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简历

杨世江：男，1966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曾任兰州

黄河进口汽车修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兰州黄河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甘肃省第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曾荣获“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 、“甘肃省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等荣誉称号。 近五年来一直担任公司控股股东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盛投资”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新盛投资控股股东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盛工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现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董事长。杨世江先生直接持有15,

703股公司股份， 通过新盛工贸、 新盛投资间接持有39,931,229股公司股份，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504%，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杨世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遣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无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冬：男，1975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职于天水市信

托投资公司、中建资产评估事务所甘肃分所、甘肃北方中诚信投资服务有限公司，1998年6月以来在甘肃

省工业交通投资公司计划部、基金部、实业一部工作，曾经担任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现任甘肃省工

业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任兰州中林宾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公司董事。

王冬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

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遣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无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杨智杰：男，1989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

业，本科学历。近五年来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黄河啤酒集团” 总经理。杨智杰先生与杨世江先生是父子关

系。

杨智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

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遣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无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呼星：男，1979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2008年7月

兰州大学工商企业管理（MBA）专业毕业，获硕士学位。 曾任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亚盛科

学院院长助理、总经理秘书。 历任公司董事长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呼星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

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遣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无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毛宏：男，1969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甘肃皇台集团

有限公司宣传科长、企业管理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体改办主任，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近五年来还担任过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董事、行

政与人力资源总监。

毛宏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

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遣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无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高连山：男，1971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兰州黄河

企业集团公司财务部会计，公司审计部审计员、财务部会计、财务部副部长、部长，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

监。

高连山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遣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无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简历

周一虹：男,� 1964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甘肃省领军人才(二次层)。 1985年毕业于兰州商学院（现为“兰州财经大学” ）财务会计专业，获学士

学位，留校任教至今，1989年毕业于兰州商学院（现为“兰州财经大学” ）财务会计专业，获硕士学位，从

事会计、审计和财务管理教学与科研工作。 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曾任公司第八届、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近五年来担任兰州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甘肃省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甘肃省敦煌种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兼任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委员

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环境资源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审计学

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甘肃省会计与珠算学会理事，国家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风险控制委员会专家

咨询委员。

周一虹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过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

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遣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无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独立性要求与任职条件。

刘志军：女，1972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金融学硕士研

究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1996�年7月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证券期货专业，获学士学

位，2001年1月毕业于武汉大学金融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09年6月毕业于苏州大学金融学专业，获博士

学位。 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曾任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兰州

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刘志军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遣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无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独立性要求与任职条件。

李孔攀：男，1983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律师。 2005年获得中

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2011年获兰州大学法律硕士学位，2014年，经最高人民法院选派，赴香港城市

大学学习，获普通法法学硕士学位。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曾任职于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一庭、民二庭、民三庭，先后担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2011年加入民主建国会，目前担任兰州市民

建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现任甘肃新盛国资清算事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独立董事，兼任兰州大学

校友导师、西北师范大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校外实践导师。

李孔攀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遣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无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独立性要求与任职条件。

第十二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一、股东代表监事简历

杨泽富：男，1973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师、投资项目

分析师。毕业于兰州商学院会计学专业。曾任兰州黄河啤酒有限公司会计，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现任公司

监事。

杨泽富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监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遣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无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何贵锁：男，1974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中共党员，注册会计师、房地

产估价师。 曾先后在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甘肃分所、甘肃省文化产业发展集团和甘肃省工业交通投资

公司工作，历任甘肃省工业交通投资公司财务资金部副主任、规划发展部副主任（主持工作）。 现任甘肃

省工业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主任，公司监事。

何贵锁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监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遣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无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钱梅花：女，1972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毕业于陕西省对外贸易学校

国际贸易专业及西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 曾任甘肃省土畜产品进出口公司职员，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公司

进出口部业务主管。 现任公司董事长办公室主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齐金忠：男，1970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兰州黄河企

业集团公司项目部业务主管，兰州黄河啤酒有限公司进出口部副经理、鲜啤部副经理，公司发展规划部副

部长。 现任公司总裁助理兼发展规划部部长，公司监事。

郭永超：男，1972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1994年7月甘肃

工业大学（现兰州理工大学）机械制造工艺与装备专业毕业，获学士学位。曾任兰州黄河麦芽有限公司综

合部部长、行政总监。 现任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公司监事。

上述3名职工代表监事均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均未持有公司股份；均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

形；均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均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均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公开遣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均无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均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任职条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一、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呼星：同董事简历。

二、行政和人力资源总监

毛宏：同董事简历。

三、财务总监

高连山：同董事简历。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迎枝：女，1986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08年7月毕业

于兰州商学院（现为兰州财经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专业，获学士学位。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培训证明。 曾任公司人力资源专员，证券部证券事务专员。

刘迎枝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况；无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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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退休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刘景荣先生的

书面辞职申请，刘景荣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副总经理的职务。 辞职后，刘景

荣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刘景荣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刘景荣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0,361,179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79%。 离任后，刘景荣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刘景荣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刘景荣先生在任职期间为

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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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410号大参林集团综合楼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8,637,4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75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柯云峰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

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柯金龙、柯康保、独立董事刘国常因其他公务事宜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梁润世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相关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220,611 99.9518 47,840 0.0482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8,454,747 99.9779 182,686 0.0221 0 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8,454,747 99.9779 182,686 0.0221 0 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8,589,593 99.9942 47,840 0.0058 0 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3,225,306 96.9332 25,412,127 3.0668 0 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3,225,306 96.9332 25,412,127 3.0668 0 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3,225,306 96.9332 25,412,127 3.0668 0 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3,071,904 96.9147 25,565,529 3.0853 0 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3,225,306 96.9332 25,412,127 3.0668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变更相关承诺的议案

56,801,

114

99.9158 47,840 0.0842 0 0

2

关于延长公司2023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

案有效期的议案

56,666,

268

99.6786 182,686 0.3214 0 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

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

56,666,

268

99.6786 182,686 0.3214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2、3、4、5、8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议案1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所有审议议案已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晓光、康冠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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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记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2月2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29日

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3年12月29日9:15一15:00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安宁路197号公司办公楼2号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阳勇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306,851,6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578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06,00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656%；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851,54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5%。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851,6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851,5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5%。

3、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

司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6,850,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50,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591％；反对

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6,00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25％；反对851,444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5％；反对851,444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6,00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25％；反对851,444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5％；反对851,444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6,00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25％；反对851,444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5％；反对851,444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6,850,4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1,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50,4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91％；反对1,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金嘉骏、陈鑫海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符合法定数额；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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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通知时间、方式：2023年12月24日以微信、电话、当面送达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2、董事会召开时间：2023年12月29日。

3、董事会召开地点、方式：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董事会出席人员：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董事刘玉强、独立董事李嘉岩、

谢晓霞、蔡栋梁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5、董事会主持人：董事长罗阳勇先生。

6、董事会列席人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监事。

7、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9.5亿元整（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

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 公司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

授信（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质押、抵押、融资等）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

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本次申请银行授信额度事项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有效， 在授信期限内，授

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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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资金需要，

公司拟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具体如下：

1、向中国工商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4亿元整；

2、向中国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2.5亿元整；

3、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3亿元整。

公司本次向上述各家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总计为人民币9.5亿元整 （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

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公司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

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质押、抵押、融资等）有关的合同、协议、

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本次申请银行授信额度事项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有效， 在授信期限内，授

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